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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教会发﹝2025﹞24 号

各单位会员、分会、有关单位：

为总结我省基础教育科研领域取得的优秀研究成果，调动广

大会员和教育工作者参与教育科学研究的积极性，加大优秀教育

科研成果的宣传和推广力度，更好地发挥教育科研在我省教育改

革发展中的支撑、驱动和引领作用，以高质量科研成果推动教育

强省建设，根据《吉林省教育学会奖项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吉林

省教育学会决定开展吉林省教育学会第十五届教育科研优秀成

果奖评奖工作，具体安排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

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，认真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我

省教育工作部署，围绕教育强省建设目标，总结近年来我省基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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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科研领域取得的优秀研究成果。通过教育科研优秀成果评

奖，调动广大会员和教育工作者参与教育科学研究的积极性，加

大优秀教育科研成果的宣传和推广力度，更好地发挥教育科研在

我省教育改革发展中的支撑、驱动和引领作用。

二、申报范围

我省教育工作者于2022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期

间公开出版发表或批示采纳的教育研究成果，包括：著作（专著、

编著、译著、普及读物、教科书、工具书、校本教材等）；论文；

研究报告（经正规渠道上报并得到县（市、区）及以上相关部门

采纳或领导肯定性批示的调研报告、咨询报告等）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每人限报一项作品。2 人以上的研究成果可由第一或

第二作者申报。

（二）公开发表的论文期刊为教育类期刊。

（三）属多卷本或系列丛书，可整体申报；如独立成册，也

可单册申报。

（四）作品必须是原创，如发现有抄袭剽窃行为，即按淘汰

处理，且 2 年内不允许参加省教育学会的科研成果奖评奖，并通

报推荐单位。

（五）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申报本次评奖：

1．已在相当或高于本奖励级别的评奖活动中获奖的成果。

2．论文集不能整体申报，其中每篇文章也不可作为论文单

独申报。



3

3.境外出版或发表的成果不能申报。

4.涉密成果不能申报。

5.违反学术规范或知识产权存在争议的成果不能申报。

6.成果作者违反法律法规、党纪党规、师德师风受到惩处的

不能申报。

四、奖励类别

（一）本次评奖分设著作类、研究报告类和论文类 3 类奖项,

每类分设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 3 个等级，各类各等次名额分

配按照实际申报数量确定。

（二）对获奖者颁发吉林省教育学会第十五届教育科研优秀

成果奖励证书。合作研究的作品，证书上将按申报者顺序署名。

五、评奖程序

评奖工作按照一审（初审）、二审（学科评审）、三审（终

审）等程序进行。

（一）初审。第一阶段由组织申报单位负责，按照本通知中

对申报材料的相关要求，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特别是要认真核

查成果原件，切实保证推荐成果的质量和真实性。第二阶段由省

教育学会学术室负责，按要求对申报材料进行复审。

（二）学科评审。由省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从专家资源库中

随机抽取专家，组成学科评审组。按照评奖条件和相关评审要求

对经过初审合格的成果进行评审。

（三）终审。由省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对学科评审后取得获

奖资格的成果进行终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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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组织工作

（一）评奖工作由省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组织实施，省教育

学会秘书处学术室负责具体评奖工作。

（二）各单位会员、分会及有关单位负责组织本辖区和本单

位作品的征集、初审和推荐。

七、申报程序和材料

（一）本届评奖采取网上申报方式。申报者在规定时间内进

入吉林省教育学会网（网址：http://www.jyxhedu.com），选择

“科研管理系统”栏目，新用户点击“教师注册”，填写个人基

本信息，进行注册；已注册过的教师，直接登录即可。登录后将

（二）（三）（四）中要求的材料一并打包上传。

（二）需要提交《吉林省教育学会第十五届教育科研优秀成

果奖申报表》（加盖单位公章的 PDF 版）。

（三）公开发表的论文类成果需要提交（含国家新闻出版署

期刊/期刊社查询页截图、期刊封面、版权页、目录、内文等）

的文件（PDF 版）；著作类成果需要提交（含著作封面、版权页、

目录及作者撰写的相关内容等）的文件（PDF 版），研究报告类

成果需要提交（研究报告全文、县（市、区）及以上相关部门采

纳或领导肯定性批示证明）的文件（PDF 版）。

（四）成果立项、获奖、被转载、被引用、被采纳和领导批

示等佐证材料文件（PDF 版）。

（五）申报者所在单位应按当地学会或相关组织单位要求的

时间在科研管理系统中完成本单位申报材料的审核工作；组织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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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的学会或相关单位要在规定时间内（科研管理系统关闭前）在

科研管理系统中完成本地或本单位申报材料的审核工作。

（六）材料邮寄。各学会和相关组织单位统一将审核通过的

加盖学会或相关组织单位公章的《科研成果申报信息汇总表》（从

科研管理系统中下载）和加盖申报单位公章的《吉林省教育学会

第十五届教育科研优秀成果奖申报表》（均为 1 份），于 11 月

30 日前，邮寄至吉林省教育学会学术室（长春市人民大街 9199

号吉林省教育学院教研大厦 816 室，徐老师收）。

八、时间安排

2025 年 11 月 17 日至 11 月 30 日（开放科研管理系统）为

个人成果申报，申报者所在单位、学会或相关组织单位初审、推

荐阶段。

九、相关说明

（一）成果申报联系人: 徐老师，18143103196

网上申报联系人：孔老师，13321588691

（二）本奖项不向申报单位及个人收取任何费用。

附件：吉林省教育学会第十五届教育科研优秀成果申报表

吉林省教育学会

2025 年 11 月 12 日

吉林省教育学会秘书处 2025 年 11 月 12 日印发

lenovo
公章


